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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拟以2023年末股份总数235,2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75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17,640,000 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56.73%。，剩余未分配利

润44,751,927.29元结转以后年度。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安记食品 60369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倩 许文瑛 

办公地址 
泉州市清濛科技工业区4-9A 

泉州市清濛科技工业区

4-9A 

电话 0595-22499666-8488 0595-22499666-8488 

https://www.baidu.com/link?url=-PcRO4cZKxZjUxkYBKRPNU1Ircd8r_2tFHIgWjlcfLJOIsEx9Z2mMNFhTCwx6g9g&wd=&eqid=aaef8e0500094e6e00000004660b8a5a


电子信箱 ankee@anjifood.com ankee@anjifood.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的通知》，特别指出“提档升级特色现代农业与食品加工、冶金、建材、文化四大优势产

业……打造“六四五”产业新体系。”及《福建省“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的通知》

中指出“按照“产业集聚化、产线智能化、产品高端化”的思路，加快发展食品加工、冶金、建

材、特色轻工等传统优势产业，以提档升级为主线，以智能化、绿色化为主攻方向 ，不断提高资

源优化配置能力和专业化协作分工水平，提升质量品牌和发展层次，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福建

制造基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规划，国家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在促进消费的同时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推动居民消费升

级；在政策和消费升级等多种因素的驱动下，调味品行业市场因消费需求进一步多样化。安全卫

生、产品质量、方便快捷、食品添加剂是消费者重点关注的领域，吃的安全、吃的健康是消费者

对食品安全的基本要求。 

调味品行业从细分产业发展情况来看，生产复合调味料产品的企业占调味品企业总数的百分

八十以上；近些年因为产业升级、外卖外食餐饮业的发展，正逐渐步入快速增长阶段，渗透率有

着巨大提升空间。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调味料市场规模达到 5133 亿元，2025 年市场

规模达 7881 亿元。疫情使餐饮消费从外食转向家庭烹饪场景，提升了 C 端调味品需求，艾媒咨询

分析师认为，中国调味品企业在疫情期间仍能实现收入逆势增长，调味品产业市场规模存在一定

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随着国内的消费升级，复合调味品行业发展迅猛， 市场规模达 1786 亿元。B 端餐饮

连锁化趋势对复合调味品需求、C 端家庭人口数量缩小带来的“核心家庭化”等原因，导致了“做饭

不经济”现象。此外，越来越多九零后、零零后作为“烹饪小白”对复合调味品的需求较大，这些都

为巨大市场增量作出贡献。复合调味品行业是一片蓝海，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调味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调味品类主要产品包括排骨味调

料、海鲜味调料、骨汤味调料、牛肉味调料、鸡鲜味调料、餐饮菜式调料等六大类产品。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调味品类：复合调味粉主要包括排骨味王调味料、大骨浓汤调味料、牛肉味调味料、鸡粉、



炒粉料、海鲜调味料等产品；天然提取物调味料主要包括鲜菇素调味料、海鲜素调味料、干贝素

调味料、益鲜素调味料、主味素调味料、鲍鱼素调味料等产品；香辛料主要包括白胡椒粉、五香

粉等产品；酱类主要包括蚝油、辣椒酱、咖哩调味料及排骨酱等产品；风味清汤主要包括清鸡汤、

翅皇汤、鲍皇汤、白汤等产品。 

（三）公司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根据销售计划和生产计划及原材料库存情况、安全库存和经济采购

量等因素，依据即时市场调查情况确定供应商，从而进行原辅材料的采购。 

对于主要原材料供应商，公司与其签订年度采购合同，对采购数量、金额和质量等进行约定，以

达到保质、保量、按时供货。公司设有专人跟踪主要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情况，在参考往年市场

价格情况下进行大宗采购从而降低采购成本。 

2)生产模式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生产管理中心根据营销中心提供的月度销售计划，并结合产

品库存量制定月度生产计划，各生产车间根据生产计划安排生产，生产完毕经质量控制部检验合

格后办理入库。 

3)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渠道以流通渠道为主，电商渠道、商超渠道、餐饮渠道、工业渠道和海外渠道为辅。

公司流通渠道、餐饮渠道、海外渠道主要采取经销商代理制，对部分经销商采取分渠道、分品牌、

分品项操作。电商渠道在公司自营同时，大力开拓授权经销商。公司主要客户为各地调味品、食

品批发商，采用买断式销售方式。经销商向公司购买产品后，自行组织人员进行销售，其主要销

售对象和场所包括超市、餐饮企业和农贸市场等。此外公司在工业渠道和部分餐饮渠道采用直销

模式，公司直销客户为食品加工企业和餐饮、酒店等。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总资产 628,043,214.71 627,277,152.88 0.12 641,120,38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57,279,347.22 537,289,545.26 3.72 548,748,872.76 

营业收入 632,149,791.63 557,187,219.14 13.45 548,965,23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1,092,258.41 13,835,594.03 124.73 45,392,68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8,558,679.06 22,716,927.53 69.74 38,705,402.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6,155,594.86 19,122,723.92 141.37 101,757,107.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68 2.57 增加3.11个百分点 8.2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06 116.67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06 116.67 0.1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45,240,870.70 153,255,223.21 190,844,584.34 142,809,11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304,952.93 7,335,739.61 7,906,212.75 2,545,35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9,207,476.34 9,397,690.96 10,319,099.20 9,634,412.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409,451.96 18,048,006.74 32,960,361.43 12,556,678.6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注：前三个季度与年初至第三季度合计数据有汇率差异。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78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72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林肖芳 0 112,176,435 47.69 0 无 0 
境外自

然人 

东方联合国际投资（香

港）有限公司 
0 35,280,000 15.00 0 无 0 

境外法

人 

赵立乾 1,728,605 1,728,605 0.73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客户资金－

人民币资金汇入 

1,286,742 1,293,542 0.55 0 无 0 
境外法

人 

J. P. Morgan 

Securities PLC－自有

资金 

1,160,906 1,160,906 0.49 0 无 0 
境外法

人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CICCFT10（R） 

912,391 1,043,791 0.44 0 无 0 
境外法

人 

李淑芳 620,400 890,000 0.3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孙福忠 605,400 880,000 0.37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259,527 704,128 0.30 0 无 0 

国有法

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316,907 592,973 0.25 0 无 0 

国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林肖芳、东方联合为一致行动人。2、除上述以外，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3,214.98 万元，同比上升 13.45%；实现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

利润为 3,109.2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24.7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 3,855.8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69.74%。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62,804.32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0.12%；归属于上市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55,727.93 万元，较上

年同期上升 3.72%。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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